
宜蘭縣政府第826次縣務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108年 12月 17日(星期二)上午9時30分

地點：本府202會議室

主席：林縣長姿妙

出席人員：本府各單位主管、所屬機關主管(如簽到表)。

請假人員：民政處游處長宏隆、教育處王處長泓翔、主計處潘處長

清鴻、政風處許處長有良、財稅局盧局長天龍、警察局

謝局長進賢、衛生局徐局長迺維

紀錄：葉秀敏、彭騰進

壹、會議開始
貳、頒(獻)獎
一、表揚「108年交通安全績優團體及個人」：

綜合小組：林怡琤、方齊菡

執法小組：許崇銘、游文龍

監理小組：呂齡齡、林章光

教育小組：興中國民中學、三民國民小學。

宣導小組：喜互惠股份有限公司、家福股份有限公司宜蘭

分公司

二、頒發「108年宜蘭縣服務品質卓越獎」：

第一名：宜蘭縣政府財政稅務局

第二名：宜蘭縣羅東地政事務所

第三名：宜蘭縣大同鄉衛生所

三、本縣烏石港及南方澳漁港榮獲第一屆第一類漁港環境清潔

評鑑全國前三名。

四、本縣榮獲內政部「108年度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一般性

補助款指定辦理施政項目管制考核作業實施計畫」之「充

實消防人力推動計畫」考核第三名。

林縣長姿妙裁示：

1、108年度交通安全績優團體及個人進行表揚，計有 4個團

體獎及 6位個人獎，交通順暢才能帶動發展、交通安全

至關緊要，因為大家的付出，才能帶領全體縣民共同營

造安全、安心的交通環境，非常感謝各位不遺餘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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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及降低事故發生的貢獻，謝謝你們，辛苦了。

2、108年宜蘭縣服務品質卓越獎前 3名得獎，第1名為財稅

局：全功能程度已達 100%，並設計一紙多用表單，便於

民眾 1處送件 7個機關完成服務；第2名為羅東地政事務

所：今年全新推辦宜蘭地政 e 互動 APP、裝設行動支付多

卡通系統，便捷服務遍布民眾生活各層面；第 3名為宜

蘭縣大同鄉衛生所：設置高齡友善單一窗口、泰雅母語

親善窗口、全功能服務櫃臺，以符合在地需求，落實照

護居民醫療權益。縣府團隊將持續以「縣民的小事就是

縣府的大事」為宗旨，提供客製化及創新服務，希望縣

民能夠安居樂業，共同拚出宜蘭好生活。

參、一週重要輿情報告
編號 日期 新　　聞　　標　　題

1 12/12 寒士愛心尾牙 宜蘭善款差 7成

2 12/13 台二線石城至大里 交部允建自行車道

3 12/13 捕鰻苗季 宜蘭縣長林姿妙送暖

4 12/13 三星除了知名蔥蒜又加一味 全國唯一鴨食農教育在這裡 

林縣長姿妙裁示：

1、有關「寒士愛心尾牙 宜蘭善款差 7成」輿情，既有本

縣循例推廣善舉作為，請社會處妥為處理。

2、有關「台二線石城至大里 交通部允建自行車道」輿

情，感謝交通部全力支持本縣交通建設發展。

3、有關「捕鰻苗季 宜蘭縣長林姿妙送暖」輿情，捕鰻

苗工作有其風險性，姿妙為體恤民眾辛苦，特地前往

關心捕撈作業安全情形，並發放暖暖包給民眾保暖，

同時宣導縣府有提供免費借用救生衣服務，以保障民

眾海上作業安全。

4、有關「三星除了知名蔥蒜又加一味 全國唯一鴨食農

教育在這裡」輿情，宜蘭縣擁有好山、好水的好環

境，臺灣全省總共約有36萬隻鴨子，本縣就占了 4分

之 1的產量，鴨子品質居全臺之冠，希望做好食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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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提供全國民眾能享用到最好的鴨肉品質。

肆、報告事項
一、確認第825次會議紀錄：無修正意見，備查。

二、各局、處重要事項報告：

財稅局蔡副局長玉娩報告：

以下 3件墊付案，本次縣務會議通過後，請提案單位速送
縣議會審議：

本府及所屬機關擬提墊付案明細表

單位(機關) 辦理項目

環保局 「汰換老舊垃圾車、資源回收車、增購特種機具及個人安全防護
裝備重大專案申請計畫書」─「增購特種機具補助計畫」經費

海洋及漁業
發展所

辦理「2019-時潮蟳蝦祭」經費

社會處 辦理「育有未滿 2歲兒童育兒津貼專案服務與教育宣導計畫」等
11案經費

林縣長姿妙裁示：均照案通過。

伍、自治法規案討論：
修正「宜蘭縣幼兒園及其教保服務人員獎勵辦法」草案。(教

育處提)

決議：照案通過。

陸、主席裁示
林縣長姿妙裁示：

一、議會開議期間，大家辛苦了，尤其今( 17) 日是議會聯席

會審查預算最後 1 天，明( 18) 日將進入 2讀會，各單位

倘有預算被保留情事，請各位主管速與議員溝通、爭取

支持通過，俾利縣政推動。

二、本次縣務會議結束後，請相關主管留下參加「開啟性平

新視界~高階主管性別意識培力」課程，以提升本府性別

平等意識。

柒、散會：上午10時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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